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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管理要求的通知
公司各部门：
为了规范外委作业（外包）项目环保管理工作，杜绝作业现场出现无组织排放及其他环境污染现象，根据公司《外委单位环保管理办法》要求，现对《外包工程安全环保管理协议》及《安全环保资质审查清单》进行修订完善，现对外委作业（外包）项目环保管理要求如下：
一、所有入厂作业外委（外包）项目单位必须签订《外包工程安全环保管理协议》，包括劳务公司、各类施工单位、检修单位、安装公司等。
二、各业务管理部门严格审查外委单位备案资料，外委单位按照《安全环保资质审查清单》要求备案环保专业相关资料，属地部门审查无误后签字确认。
三、在施工作业前各属地部门对外委单位施工人员进行环保培训，培训内容包含公司《外委单位环保管理办法》、环保施工（作业）方案，培训记录存入备案资料。
本通知自下发之日起执行，要求各部门严格进行外委作业（外包）资质审查及协议签订，能源环保部定期检查各业务管理部门外包协议签订及环保管理资料备案情况，对不按要求执行的将依据公司制度予以通报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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